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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通〔2023〕43号 

 

 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 

根据《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办

法》（湘教发〔2021〕23 号）、《关于开展2023年湖南省

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湘教通

〔2023〕298号）、《关于开展2023年省校两级学位与研究

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及结题工作的通知》（研通〔2023〕

29号）等通知要求，经个人申报、学院遴选推荐、专家评

审，确定立项2023年吉首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

项目5项，通过结项验收吉首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

究项目8项。自发文之日起不再受理2020年及以前年份的吉

首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项事宜。现将

2023年吉首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及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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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名单予以公布（见附件）。  

 

附件： 

1.2023年吉首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

2.2023年吉首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项名单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首大学研究生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26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研究生院办公室 2023年12月27日印发 


	doc_mark
	content

